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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3/6~ 3/12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 AM 

專題追求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下午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家訊信息】基督徒如何為人父母(上) 

【父母的責任】全世界的書差不多都告訴人怎樣作兒女，很少有書

告訴人該怎樣作父母。人都是以為，人應該學習怎樣作兒女。可是

新約聖經裏，特別注意告訴人應該怎樣作父母(參弗六 1~4；西三

21)，因為神注意父母過於注意兒女。所以，人應當學習怎樣作父

母。 

作夫婦固然是不容易的事，但作父母更是不容易的事。作夫婦，

不過是自己的問題；作父母，乃是別人的問題。作夫婦，不過是自

己快樂的問題；作父母，乃是下一代兒女快樂的問題。下一代的兒

女能夠帶到甚麼地步，責任都在父母的身上。 

作父母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因為神將人的身體、人的靈魂、人的

一生、人的前途都交在我們手中。沒有一個人影響另一個人的前

途，像父母影響兒女一樣。所以，我們要學習作好的父母。 

【為兒女自己分別為聖】所有作父母的人，都得學習主耶穌的榜

樣。 

 (一)主為門徒自己分別為聖：主耶穌說：「我為他們的緣故，自

己分別為聖」(約十七 19)。主耶穌的本性是聖的，可是因著門徒的

緣故，祂就自己再分別為聖。這意思就是說，有許多事情祂可以

作，這與祂自己的聖潔並沒有衝突，可是祂因著門徒軟弱的緣故就

不作。許多的事主可以作，但是，因為怕門徒誤會、跌倒的緣故，

就不作。 

 (二)不能隨便行事說話：照樣，所有有兒女的人，也都必須為著

自己的兒女分別為聖。這意思是說，按著我們自己，本來有許多事

情可以作，許多話可以說；今天為著兒女的緣故，不能隨便作，不

能隨便說。 

你如果不能約束你自己，你就不能約束你的兒女。請記得，許多

的事情，沒有兒女的人，他的自由至多是妨害他一個人而已。有兒

女的人，他的自由，就破壞了他自己和他的兒女。 

 (三)要按著標準行：所以，你在道德上，在家庭行為上，在屬靈

的事情上，要替自己定規一個標準。你自己必須嚴格的按著這些標

準去行。不然的話，不只你自己出事情，馬上也把你的兒女帶壞

了。許多的兒女壞了，不是別人帶壞的，乃是自己的父母帶壞的。 

一個人在他的一生中，對於事情怎樣估價，如何斷定，都是當他

在父母膝下的時候學出來的。所以，所有的父母都得記得，我今天

的舉動，一直要繼續在我的兒女身上，不會停止。你沒有兒女的時

候，你高興，甚麼都可以作。你有了兒女之後，你的自己要受限

制。 

 (四)要有受託的感覺：沒有一種人的失敗，比作父母的失敗 

更大。一個小孩交在你的手裏，他不能保護自己。主把小孩子托給

你，你不能到主面前去說，你托給我五個，我丟了三個。這一個受

託的感覺若是沒有，教會一直不會好。請記得，你們的兒女如何，

乃是你們作父母的人的責任。所以，我們要看見，作父母必須約束

自己；要不然，神把人的身體和靈魂交在你的手裏，將來你沒有法

子見你的神。 

【必須與神同行】第二，所有作父母的人，不只要自己為著兒女的

緣故分別為聖，並且自己應該真的是聖的，這就是說，他們自己必

須是與神同行的人。如果作父母的人只為著兒女的緣故守規矩，而

為著你自己就隨便，請記得，你很容易就給他們看透了。你自己不

是謹慎的人，而在兒女面前謹慎，你要看見，他們很容易拆穿你的

假冒。你在他們面前不管表現得多熱心，只要你自己不是真熱心

的，他們很容易就把你看透了。他們很清楚，而你自己不清楚。所

以，作父母的人要為著兒女分別為聖，他自己必須是與神同行的

人。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

生兒養女(參創五 21~22)。以諾沒有生兒女之前，他的情形如何我

們不知道。但是，以諾生了瑪土撒拉之後，聖經記載他與神同行。

家庭的重擔在他身上的時候，他就起首覺得自己不行，他覺得他的

責任重大，是他所不能應付的，所以他與神同行。作父母不只不能

攔阻與他神同行，並且反而叫他與神同行而被提。第一個被提的

人，乃是作父親的人。在家庭裏負家庭的責任，是彰顯在神面前屬

靈的情形的。 

所以，你如果要真實的帶領兒女往神面前去，你自己在神面前必

須是與神同行的人。你不能用你的手指著天，就可以把兒女打發到

天上去。要記得，用手指頭指著天，兒女不能就往天上去。你只能

自己在前面走，叫他們跟。作父母的人的標準如何，兒女的標準也

定規如何。 

請你記得，你所愛的，他們自然也就在那裏學習愛。你所恨的，

他們自然也就在那裏學習恨。你所寶貝的，他們自然在那裏學習寶

貝。你所定罪的，他們自然在那裏學習定罪。你愛主的標準是甚

麼，自然他們愛主的標準也是甚麼。一個家庭裏只能有一個標準，

不能有兩個標準。 

【父母必須維持同心合意】第三，一個家庭要好，父親和母親必

須是同心的。許多時候，父親和母親的看法不同，結果，就造出漏

洞來給兒女自由犯罪。如果父親說可以，母親說不可以；母親說可

以，而父親說不可以；就叫兒女變作揀他所喜歡的去問，揀他所覺

得便當的去問。 

  如果夫妻看見對方有不對的地方，你們倆個人要在房間裏問，你

為甚麼對孩子這樣說。交涉要辦，但是，不要給孩子在你身上尋著

漏洞。這樣，就很容易同心合意的把兒女帶到主面前。 

【要尊重兒女的人格自由】第四，聖經裏，對兒女有一個基本的

原則，就是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給的。所以，所有的兒女，在聖經

裏，都是神的信託，有一天你要為著這一個信託去交賬。沒有一個

人能夠說，我的兒女是我的。以為兒女絕對是我的，以為兒女一切

的事都可隨我無窮的意志來支配，都可隨我專制的意志來支配，一

直到他成人為止。這一種的思想，是異教的思想，不是基督教的思

想 

 (一)父母沒有無限的權柄：許多人作了基督徒之後，還是有天下

沒有不是的父母的思想。請你們記得，天下盡多不是的父母。錯，

許多時候是在父母身上。所以，千萬不要以為你有無限的權柄，可

以支配你的兒女。請記得，只有死的東西，神將無限的權柄給你。

有靈魂的人，神沒有將無限的權柄給你。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2月26的福音聚會代禱。 

◆ 為兒童服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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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兒女不是父母的出氣筒：你和各種的人來往，都相處得很

好。但是，你對於兒女，好象他是你私有的財產，你忘記了他有靈

魂，忘記了靈魂是神所賜的。你所有的脾氣都是向著你的兒女發。

你喜歡待兒女怎麼樣，就待兒女怎麼樣。好象對於全世界的人都要

有禮貌，惟獨對於兒女不需要禮貌，兒女好象是你的出氣筒一樣。 

  神絕沒有把孩子所有的權利、自尊心、自由、獨立人格都抹煞，

把他們擺在你手裏，任你打，任你罵。沒有這件事。請你記得，對

和不對，在你身上，和在他們身上，在神面前是一樣一式的。你和

他是一個標準。不是說在你身上是一個標準，在他們身上又是一個

標準。 

    每一個要認識神的人，都應該學習約束自己。在兒女身上特別

要約束自己。而這一個約束自己，是從重視兒女的靈魂上產生的。

不管兒女是多小，多軟弱，請你記得，他有人格。神給他個性，神

給他靈魂，我們不能侵略他的個性，抹煞他的人格，輕看他的靈

魂。所以，我們沒法隨便的對待他，我們要學習尊重這一個人。 

   基督徒使氣是不應該的，基督徒在兒女身上使氣也是不應該的。

你應該講理，和他也應該講理。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不是因

為他弱小，就欺侮他。全世界最不勇敢的人，就是欺侮弱小的人。 

    (三)不要作兒女的十字架：神把兒女賜給父母，不是要父母作兒

女的十字架。神把兒女賜給父母，乃是要父母學習在神面前尊重別

人的自由，尊重別人的人格，尊重別人的靈魂。所以，作父母的人

應當慢一點要求你們的兒女順服。你們先要要求你們自己在神的面

前作好的父母。如果不是好的父母，自然就不是好的基督徒。 

【不要惹兒女的氣】第五，保羅給我們看見，作父母的人有一件

事是非常要緊的，就是不應該惹兒女的氣(參弗六 4；西三 21)。 

        (一)不能過分的用權柄：甚麼叫作惹兒女的氣？意思就是說，

你過度的用你的權柄。或者你用你身體的力量來壓迫他，因為無論

如何你比他強。或者你用金錢的力量來壓迫他，你說，你不聽我，

我不給你錢；你不聽我，我不給你吃，我不給你穿。他的養生是靠

著你，你是用錢來壓迫他。你惹他們到一個地步，一直在那裏等候

自由。所以作父母的，千萬不要過度的用權柄，惹兒女的氣。無論

如何，不要把兒女弄僵、弄翻。你們要學習作父母，在兒女身上有

愛，有溫柔，有見證，能吸引。而另外一方面，絕不能在他們身上

過分用權柄。權柄只能節制的用；過分的用權柄，就僵了。 

 (二)要給兒女正當的欣賞：還不止，兒女作得好的時候，還應該

給他正當的欣賞。如果你除了打和罵之外，甚麼也沒有，就變作像

保羅所說的話：「叫兒女失去志氣」(西三 21)。所以兒女作得好的

時候，應該鼓勵他。不錯，孩子需要有罰，但也需要有賞。不然的

話，孩子要失去志氣。──華人基督徒查經網站 

【親子關係】孩子品德形成 

在過去三十年中，透過許多教育學家的努力與研究，使我們對一

個人的道德行為發展不同的階段有更多的認識和瞭解。其中以匹雅

傑(Piaget)和柯伯格(Kohlberg)的研究成果最為人所認同。根據柯伯

格(Kohlberg)，道德行為的發展依年齡可分成三個時期，在這三個

時期中又可以再細分兩個階段。在每個階段中，根據這個階段的道

德認知能力，可以推斷出在這個階段的人行為動機的來源。階段

一：道德觀未形成期 

這個階段的明顯特徵分別為： 

1：他律(相反於自律)(3 歲以下的孩童) 

他們做事情的標準是根據他人的規定來決定。若會得到懲罰，就

不可以做；相反地，若會得到獎賞，就去做。因此做事的動機完全

根據後果來決定。這個階段又被稱為「順從與懲罰」 

2：個人主義，利益交換(4~10 歲的孩童) 

當事情對自己有好處時，就會去做。「對」的定義就是公平，你

怎麼待我，我就怎麼待你。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但他們所謂的公

平只是齊頭式的平等。因此做事的動機根據利己與公平。 

大約有 9%成人的行為標準仍停留在這個階段。 

階段二：道德觀形成初期 ── 具社會(傳統)道德觀念 

3：注重人際關係和歸屬感(10~13 歲) 

這個階段又稱為「好男孩/好女孩」，因為他們喜歡討好別人，非

常注意自己在群體中的形象。開始有同理心，也懂得尊重別人的重

要。「若要人怎麼待你，就要怎麼待人」是這階段的人生黃金定

律。 

大約有 31%成人的行為道德標準也在這個階段。  

4：責任感和社會秩序的維持(13 歲以上) 

這個階段會從「假如人人都如此……」這個角度來看事情。他們

認為一個人要得到別人的尊重，必須展現相當程度的努力去爭取。

將社會利益在個人利益之上，注意在所屬的社會團體中，自己應盡

的義務與對執政掌權的尊重。行事動機以能維護大局為考量。 

大約有 49%成人的道德標準在這個階段。 

階段三：道德觀成熟期 ── 超越(社會)傳統道德觀念 

根據研究，一個人至少要超過 13 歲以上才有可能達到這個階段，

但事實上有相當多的人一輩子也達不到這個階段。大約只有 11%成

人的道德標準會達到這個階段。  

5：注重基本人權的保護 

在階段四的人認為社會穩定是最重要的，但在階段五的人認為一

個穩定的社會不一定是個好的社會。一個極權的社會也可以是一個

穩定的社會。當生命與自由受到威脅，或看到社會中有不公平的地

方時，不管社會中多數人怎麼想，他們會運用個人的努力去影響社

會。 

6：個人道德良心  

在這個階段的人，行事為人基本根據內心的道德標準，若不如

此，他們自己的良心會不安。使徒保羅就曾說：「我傳福音原沒有

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林前

9:16──親子月刊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內容：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1~14 節記載了法利賽人首領家中的作客

事件。然後 15~24 節是主耶穌以「大筵席」比喻，教導人接受神的

邀請。25~35 節記載了主教導我們作主門徒的代價。 

鑰節：「耶穌對他說：『有一人擺設大筵席，請了許多客。」【路

十四 16】 

提要：這個比喻讓我們看到神樂意向所有的人發出邀請。對於接受

神邀請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對於拒絕的人是何等的可惜！  

http://www.touchlife.org/touchlife_parenting_newest.asp

